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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管发〔2022〕91 号

关于印发《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北部生态
新区）经济稳增长扶持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北部生态新区）经济稳增长扶

持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文件内容，认真贯彻执行。

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管理委员会

2022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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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北部生态新区）
经济稳增长扶持奖励办法

为加快新区转型升级和企业创先争优步伐，全面提升企业的

自主创新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助推园区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实

现园区经济规模与效益同步发展，根据《柳州市 2022 年推动工

业稳增长措施》（柳办〔2022〕23 号）、《柳州市加快服务业发

展奖励实施办法》（柳政规〔2020〕4 号）、《柳州市新增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奖励暂行办法》（柳政规〔2019〕53 号）等有关文

件精神，结合新区实际，制定奖励办法如下：

第一条 奖励范围

本奖励扶持办法面向在阳和工业新区（北部生态新区）（以

下简称：新区）注册、纳税并在新区实际投产经营的工业、贸易

业、服务业企业及在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入统的贸易业大个

体。

第二条 奖励条件

（一）生产、经营符合国家、自治区、柳州市、新区的产业

政策和经济政策，并与新区的产业发展规划相符合的企业。

（二）按时按规定向新区管委会各职能部门报送各类报表的

企业。

（三）企业应遵守国家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年

内未发生生产安全重伤及以上事故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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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的企业。

第三条 奖励标准

（一）工业企业上规模奖

1.奖励对象

在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入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奖励标准

对一季度月度、二季度月度、三季度月度新增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 15 万元、13 万元、12 万元；对四季度月度

及年度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企业因停产、

减产等原因转为规模以下企业后，重新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不

再次给予奖励。

（二）新增亿元企业奖

1.奖励对象

在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入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奖励标准

针对上年年度产值未达到 1 亿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年

年度产值首次达到 1 亿元及以上，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

（三）贸易、服务业企业上规模（限额）奖

1.奖励对象

在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入统的规模（限额）以上贸易业

企业（大个体）、服务业企业。

2.奖励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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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首次纳入规模（限额）以上统计的贸易业企业（大个体）、

服务业企业，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第二年年度营业额收入增长

10%（含）以上的，给予 5 万元一次性奖励；满足第二年年度营

业额收入增长 10%（含）以上的，且第三年年度营业额收入增长

10%（含）以上的，给予 5 万元一次性奖励。因营业收入下降等

原因转为规模（限额）以下后，重新纳入规模（限额）以上统计

的，不再次给予奖励。

（四）外贸出口上台阶奖

1.奖励对象

对年度出口额达到 200 万美元及以上（以市商务局反馈数据

为准）的企业。

2.奖励标准

（1）对历史最高年度出口额小于 200 万美元，当年年度出

口额达 200 万美元及以上的企业，奖励人民币 3 万元。

（2）对历史最高年度出口额小于 500 万美元，当年年度出

口额达 500 万美元及以上的企业，奖励人民币 5 万元。

（3）对历史最高年度出口额小于 1000 万美元，当年年度出

口额达 1000 万美元及以上的企业，奖励人民币 8 万元。

（五）实际利用外资奖

1.奖励对象

符合自治区或柳州市外资奖励政策条件的新区外资企业。

2.奖励标准



- 5 -

按企业的实际到位外资总额的 0.5%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单

个企业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 万元。

第四条 奖励说明

（一）奖金可用于企业奖励其领导班子成员、生产技术骨干、

统计工作人员等。

（二）若上述奖项与柳州市、自治区或上级文件规定的奖项

一致时，可重复申请，企业需符合新区政策条件。

第五条 奖励申报要求

企业奖励申报需提供如下材料：财政扶持资金申请表一式三

份、相关获奖项目的认定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其他相关证

明材料。

第六条 各项奖励扶持申报材料由经济发展局、财政局会同

相关部门审核后报新区管委会审批。

第七条 各项奖励资金由新区财政列支。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第九条 本办法由新区经济发展局、财政局负责解释。自办

法执行之日起，新区管委会印发的《北部生态新区（阳和工业新

区）加快产业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扶持奖励办法》（北管发〔2017〕

28 号）、《柳州市北部生态新区（阳和工业新区）加快服务业发

展奖励实施办法（试行）》（北管发〔2020〕16 号）、《柳州市

北部生态新区（阳和工业新区）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励暂行

办法》（北管发〔2020〕17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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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管委办 2022 年 9月 26 日印发


